
附件1

湖滨区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组  长：张志刚（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）

副组长：王树峡（区财政局局长）

崔振兴（区人社局局长）

钱越茂（区教科体局局长）

刘红杰（区民政局局长）

戴  清（区扶贫办主任）

刘明学（区地税局局长）
成  员：荆  锐（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）
杨  芳（区民政局副主任科员）

石  伟（区财政局副局长）

金玉松（区社会医疗保险中心主任）

张松华（区卫计委副主任科员）

王峡平（区地税局副局长）

王建强（交口乡乡长）

彭宝玲（高庙乡乡长）

吉  鹏（磁钟乡乡长）

韩建忠（崖底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卫清波（会兴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孙朝华（湖滨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杜  刚（车站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张  刚（前进街道办理处主任）

张  辉（涧河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
胡  杰（大安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对各乡（街道）城乡居民“两险”征缴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定期通报征缴进度，考核任务完成情况。办公室设在区地税局，刘明学兼办公室主任，王峡平同志兼办公室副主任。
二、成员单位工作职责
（一）各乡（街道）负责各自辖区内的征缴工作并确保资金安全。

（二）区财政局负责协调征缴工作中票据、资金账户及征缴经费问题，保障征缴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区人社局负责提供各乡（街道）参保目标的分配及因客观原因出现的退费办理、参保政策宣传与解答，做好参保数据登账工作。

（四）区民政局和扶贫办负责向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、重点优抚对象、“建档立卡”贫困人员等困难群众做好政策宣传。

（五）区教科体局负责辖区内在校学生的征缴工作。

（六）区地税局负责指导征缴电子数据的导入、税票开具、费款划库及向人社局传递已征缴费明细等工作。

